
序號 問題（Ｑ） 回答（Ａ）

1

若申請人於精神衛生法修正施行(113年
12月14日)前提出精神復健機構擴床申請
，而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
辦法第9條需1年內將同意擴充之床數全
數開放，請問1年之期限如何計算?

考量同意擴床數之時間點為精神衛生法施行前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1年效期由精神衛生
法修正施行日(113年12月14日)起算㇐年；地方主管機關可於期限屆滿前函文提醒機構，
必要時得依本辦法第9條第4項規定申請展延。

2

依據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
法第26條第3項之規定，於113年12月14
日修正施行前，已領取開業執照者得繼續
經營，惟需換發開業執照，是否需收取換
證費。

業者依法進行執照換發，且無申請任何項目變更，建議不收取換證相關費用。

3
申請變更精神復健機構之機構負責人時，
請問原負責人之歇業及新負責人之申請可
以併同辦理嗎?

1.有關負責人變更之流程，應由原負責人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歇業申請，地方主管機關核
准後，新負責人方能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，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後，再提
出開業申請。
2.簡要圖示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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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精神復健機構之專任管理人員於尚未完成
教育訓練時數前，是否得先登錄?

1.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附表㇐之人員備註規定，專任管理人員資格為
高中(職)以上且業已參加精神復健機構訓練課程取得合格證書。
2.爰若未完成教育訓練，尚不符合專任管理人員資格，無法進行人員登錄。

5 請問何時需重新申請許可，是變更許可數
或開放數?

按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，機構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之許可
服務量或床數變更，應重新申請許可。

6 具有社工師應試資格者，可否擔任精神復
健機構之社工人員

按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附表設置基準規定，精神復健機構應依其
機構類型及登記(床)數，配置適當之專任或兼任專業人員；有關該專業人員中所稱社會工
作人員係指「社會工作人員：指大專社會工作學或社會學系所科組、醫學社會學系、青少
年兒童福利學系等相關系所畢業者。」若未具本辦法所定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畢業，不得擔
任專任或兼任社會工作人員。

7

在附表㇐(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基準)
備註二提到「24小時均應有機構內相關
人員上班」，但是附表二(日間型精神復
健機構設置基準)並未提及，倘若日間型
機構上班時段只有工讀生是否可行？

按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充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附表之規定，機構應聘有各職類人員及專
任管理人員提供學員服務，倘機構僅有工讀生，則無法提供學員復健服務；仍請地方主管
機關應善盡督導之責，督導所轄機構應於上班時間由本辦法所定相關人員提供學員復健服
務。

8 代理負責人是否需專任 代理負責人比照本辦法第12條規定，應以專任方式擔任代理負責人，相關資格條件亦比
照第12條第2項規定審查之。

9 私立機構變更負責人是否仍需履勘 私立機構變更負責人，應依本辦法第10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；復依本辦法第7條第3項規
定，應進行履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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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機構搬遷如何履勘 機構搬遷應依本辦法第10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，現場履勘方式建議如下：
許可時書審→機構搬遷→搬遷後進行現場履勘


